
附件一：申請表

流行音樂產業行銷推廣補助「○○○（本案名稱）」申請表

申請補助類別

（請擇一勾選）
□第一類              □第二類

申請者名稱

(請用全稱)

聯絡人

電話 （公）

（私）

 手機 

傳真 e-mail

聯絡地址

執行期間：

經費預算：                                  （請用阿拉伯數字填寫；金額以新臺幣計）

總預算

支出金額

 新臺幣：

總預算

收入金額

 新臺幣：  申請補助金額：

 自籌款：

 門票收入：

 其他收入：

應備文件、資料

(請以號註記）

□ 1.申請表（請置於文件首頁）

□ 2.依本要點第五點第（三）款各目規定應繳交之文件、資料及佐證資料：

（1）□企畫書

（2）□活動經費預估表

□ 3.其他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指定之文件、資料（附件四）

註：應備文件、資料除申請表一份外，其餘之文件、資料每一式均應備八份，以 A4紙直式橫書，雙

面印刷（或黏貼），並依序於頁面左側裝訂集結成冊。

 申請者對「流行音樂產業行銷推廣補助要點」確已詳讀，並同意遵守該要點規定。

 

 申請者（請用全稱並蓋大小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11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60 期  20180331  教育科技文化篇 

 

 

  



附件二：企畫書

□ 第一類

執行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格式說明：

一、企畫書尺寸：A4

三、列印格式：由左至右、直式橫書、雙面列印

四、編頁碼：企畫書及附件，均應標明頁碼

五、裝訂：於左側裝訂（膠裝）

完整計畫內容：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點，文字不得少於二千字，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

一、 執行團隊或合作單位簡介（姓名及工作角色）

二、 計畫目標、策略及具體作法等

三、 行銷地區

四、 行銷宣傳之藝人（含歌手、樂團、團體）及其音樂作品

演出

人員

姓名（藝名） 合作意向說明 經歷（或音樂作品）簡述 國籍

○

○

樂

團

主

唱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樂

手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樂

手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樂

手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五、 全案細部執行期程表及項目

六、 預算（經費）項目及金額

七、 預期效益及預計達成之具體績效指標【例如：活動參與人數、媒體露出管道、報

導則數、影片點擊數、銷售成績及其他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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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企畫書

□ 第二類

執行期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名稱： 申請單位：

格式說明：

一、企畫書尺寸：A4

三、列印格式：由左至右、直式橫書、雙面列印

四、編頁碼：企畫書及附件，均應標明頁碼

五、裝訂：於左側裝訂（膠裝）

完整計畫內容：

(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點，文字不得少於二千字，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

一、 執行團隊（公司）或合作單位簡介

二、 計畫目標、策略、市場定位及目標觀眾等

三、 行銷地區

四、 計畫內容之特色或獨特性（如：整體活動之風格特性、市場區隔性等）

五、 整體演出平台之規劃（如節目內容及參演人員、行銷具體做法、時程規劃、地點

規劃、場地規劃、相關硬體技術、演出舞台之數量及設置規劃、動線規劃等）

六、 所有參與演出計畫之藝人團體（或展演場次、數量及其食宿交通安排等）

參演藝人團體 合作意向說明 經歷（或音樂作品）簡述 國籍

○○樂團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樂團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 □已確定合作，如附件○

□已取得書面合作意向如附件○，但尚

未做最後確認

□取得口頭合作意象，但尚未取得書面

□尚未取得聯繫

□中華民國籍

□非中華民國籍：○○國

（相關證明文件詳如附件○）

七、 其他週邊活動策劃（如跨界活動、創意市集、工作坊或講座等）

八、 全案細部執行期程表及項目

九、 預算（經費）項目及金額

十、 預期效益及預計達成之具體績效指標【例如：活動參與人數、媒體露出管道、報

導則數、宣傳影片點擊數、票券銷售成績及其他經濟效益、觀光效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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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經費預估表

流行音樂產業行銷推廣補助 預估經費收支明細表

【計畫名稱：　　　　　　　　　　　　　　　　　　　】

（單位：新臺幣元）

預 估 收 入 明 細 預 估 支 出 明 細

單　　位 金　　額 支出項目 細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

樂產業局補助款

(註 1)

自籌款

門票收入

其他收入

…

合計 (A) 合計 (B)

 (※請參照【填表說明】填寫，如不敷使用，請自行調整表格篇幅大小)

註１：向本局申請補助之總金額不得逾經費總額（實際支出總額）之四十九%，且申請補助金

額第一類以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為上限（若行銷範圍僅有國內者，補助金額度以新臺

幣一百二十萬元為上限）；第二類以新臺幣六百萬元為上限。

註２：申請補助之項目及細目以契約書附件補助數額表所列為限，餘不得列入補助之項目及

細目。

註３：製作本表時，可參考後附之填表說明及範例。

註４：經費收支明細表應符合收支平衡之原則，數字欄位應(A)=(B)

經手人（簽章）：            主辦會計人員（簽章）：            出納（簽章）：

獲補助者（大小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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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說明】請參考以下所列各類預算填寫：

壹、經費明細項目

一、旅運費：因本計畫公出之車資、旅費等，如機票費、簽證費、機場稅、車資、運費、

保險費…等。

二、業務費：為執行本計畫所發生費用，如舞台設計製作、節目規劃費、活動設計費、場

地租借費、設備器材租借費、行銷宣傳費、文宣品設計製作費、翻譯費、編輯費、排

練費、演出費…等。

三、食宿費：因本計畫公出之食宿費用，如餐費、住宿費…等。

四、人事費：因本計畫所產生之薪資或酬勞性費用，如：企畫費、出席費…等。

五、事務費：為處理計畫一般事務所發生之行政費用，如：房租、水電費、瓦斯、稅金等。

六、其他

註：本補助案僅補助旅運、業務、食宿及非經常性人事費（經常性員工薪資不得補

助）等項目。

貳、活動經費預估表（填寫舉例）

流行音樂產業行銷推廣補助 預估經費收支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預 估 收 入 明 細 預 估 支 出 明 細

單　　位 金　　額 支出項目 細目 支出金額 備註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

音樂產業局補助款

00,000 旅運費 簽證費 00,000 人數 X簽證費用

自籌款 00,000 機票費 00,000 人數 X來回機票費

門票收入 00,000 活動地國家車資 00,000 人數 X機場往返接駁費

其他收入 00,000 小計 00,000

業務費 行銷宣傳費 00,000

小計 00,000

食宿費 住宿費 00,000 人數 X單日住宿費 X天數

餐飲費 00,000 人數 X單日餐飲費 X天數

小計 00,000

人事費 出席費 00,000

小計 00,000

事務費 房租 00,000

小計 00,000

合計 (A) 合計 (B)

15

行政院公報 第 024 卷 第 060 期  20180331  教育科技文化篇 

 

  



附件四：切結書

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即申請者）申請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辦理之「流

行音樂產業行銷推廣補助案」，切結下列事項均屬實在，如有虛偽不實，立切

結書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自行放棄申請「流行音樂產業行銷推廣補助要

點」，立切結書人均無異議。

一、 立切結書人最近二年內未曾經本局撤銷或廢止本要點之補助金受領資格。

二、 立切結書人未以申請案相同或類似之企畫書跨類申請，亦未獲得其他政府

機關（構）、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或本

局其他補（捐）助。

三、 立切結書人之申請資格確實符合第二點相關規定。

此致

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

立切結書人：○○○（簽章）

代 表 人：○○○（簽章）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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